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自字第2號

自  訴  人  周德富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自訴代理人  林君達律師         

            戴羽晨律師

被      告  孫同文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江大樹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等因偽造文書案件，經自訴人提起自訴，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本件自訴不受理。

    理  由

一、自訴意旨略以：自訴人周德富為國立暨南大學公共行政與政

策學系（下稱公行系）博士班學生，被告孫同文、江大樹則

為公行系教授。緣自訴人於民國109年復學後，於109年2月4

日向公行系申請博士班資格考第2次重考，公行系於109年3

月4日、3月25日召開系務會議決議不同意自訴人重考之申

請，自訴人不服，提起申訴，經申訴評議委員會決定申訴無

理由，自訴人又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駁回，於是向臺中高

等行政法院提起撤銷原訴願決定、申訴評議決定及原處分之

行政訴訟。詎被告2人竟基於變造準文書之犯意聯絡，變造

公行系109年3月4日系務會議之錄音檔，將會議中曾對自訴

人不滿，質疑、辱罵自訴人之言語刪除，並將錄音檔提出與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臺中高等行政法院乃以經變造之錄音檔

為判決證據之一，判處自訴人敗訴，因認被告等涉犯刑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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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條、第216條、第220條第2項行使變造準私文書罪嫌。

二、按我國刑事訴訟法關於犯罪之訴追，採行公訴優先原則，依

本法第三百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同一案件經檢察官依第二

百二十八條規定開始偵查者，不得再行自訴。但告訴乃論之

罪，經犯罪之直接被害人提起自訴者，不在此限。所謂同一

案件，係指同一被告之同一事實而言，祇須自訴之後案與檢

察官開始偵查之前案被告同一且所涉及之全部事實，從形式

上觀察，如皆成罪，具有裁判上不可分之一罪關係，而前後

二案之事實有部分相同時，即屬當之。又所謂開始偵查，除

由檢察官自行實施之偵查行為外，尚包括依第二百二十八條

第二項由檢察官限期命檢察事務官或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

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在內，但其他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

察之調查則不與焉；開始偵查與否，應就其實質行為而定，

不因行政上之所謂「偵字案」或「他字案」而有異，偵查結

果究屬提起公訴或為不起訴處分，甚或行政簽結，概屬檢察

官開始偵查後所得之狀態，對於上開自訴之提起所設之限制

規定，不生影響，即便檢察官係以簽結之便宜方式暫時終結

其偵查，亦不能使已經開始偵查之事實溯及消滅。至於檢察

官簽結是否得當，告訴人等倘有不服，如何救濟，則屬另一

問題，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654號刑事判決可資參

照。

三、經查，本件自訴人自訴被告孫同文、江大樹上開行使變造準

私文書之犯罪事實，前已經自訴人於111年4月11日具狀向臺

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出告訴，告訴意旨略以：告訴人

周德富為國立暨南大學公行系博士班學生，被告孫同文、江

大樹則為公行系教授。告訴人因博士班考試不及格，遂於10

9年2月4日向公行系申請博士生資格考第2次重考，公行系於

109年3月4日、3月25日召開系務會議決議，系務會議仍決議

不同意告訴人重考之申請，告訴人不服，於是向臺中高等行

政法院提起撤銷原處分之行政訴訟，被告2人為免上開系務

會議決議程序不合法之事被發現，竟基於變造準文書之犯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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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變造公行系109年3月4日系務會議之錄音檔，將會議

中被告2人對告訴人不滿，質疑、辱罵告訴人之言語刪除

後，再與其他部分剪接合成一錄音檔後交與行政法院，因認

被告2人涉犯刑法第210條、第216條、第220條第2項行使變

造準私文書罪嫌等情，有刑事告訴暨調查證據聲請狀在卷可

考（見本院卷第180至193頁，下稱前案），故核前案與本件

自訴係同一被告且同一犯罪事實，已屬同一案件，合先敘

明。

四、次查，前案經檢察官簽分以111年度他字第499號案件進行偵

查後，檢察官復於111年5月17日以111年度他字第499字第11

19010303號函，以構成要件不該當為由予以簽結，此有臺灣

南投地方檢察署111年5月17日投檢云信111他499字第111901

0303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75至179頁）。又自訴人於

本院訊問中亦自承就本件自訴部分，先前已向臺灣南投地檢

署提出前案之告訴，係因檢察官為簽結，才就同一案件向本

院提出自訴等語，此亦有本院訊問筆錄在卷可佐（見本院卷

第167頁）。

五、綜上所述，自訴人本件自訴與前案係屬同一案件，而自訴人

就上述同一案件向本院提起自訴之時間係檢察官開始偵查並

簽結後之112年3月22日，此有蓋印本院收狀章戳之自訴狀可

稽，且自訴人所自訴之行使變造準文書罪又非屬告訴乃論之

罪。揆諸前揭說明，自訴人自不得提起本件自訴，爰不經言

詞辯論，逕為不受理之判決。

六、據上論結，應依刑訴訟法第323條第1項、第334條、第343

條、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3　　日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張國隆

　　　　　　　　　　　　　　　　　　法  官  施俊榮

　　　　　　　　　　　　　　　　　　法  官  羅子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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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依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佩儒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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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自字第2號
自  訴  人  周德富


自訴代理人  林君達律師          
            戴羽晨律師
被      告  孫同文


            江大樹


上列被告等因偽造文書案件，經自訴人提起自訴，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本件自訴不受理。
    理  由
一、自訴意旨略以：自訴人周德富為國立暨南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下稱公行系）博士班學生，被告孫同文、江大樹則為公行系教授。緣自訴人於民國109年復學後，於109年2月4日向公行系申請博士班資格考第2次重考，公行系於109年3月4日、3月25日召開系務會議決議不同意自訴人重考之申請，自訴人不服，提起申訴，經申訴評議委員會決定申訴無理由，自訴人又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駁回，於是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撤銷原訴願決定、申訴評議決定及原處分之行政訴訟。詎被告2人竟基於變造準文書之犯意聯絡，變造公行系109年3月4日系務會議之錄音檔，將會議中曾對自訴人不滿，質疑、辱罵自訴人之言語刪除，並將錄音檔提出與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臺中高等行政法院乃以經變造之錄音檔為判決證據之一，判處自訴人敗訴，因認被告等涉犯刑法第210條、第216條、第220條第2項行使變造準私文書罪嫌。
二、按我國刑事訴訟法關於犯罪之訴追，採行公訴優先原則，依本法第三百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同一案件經檢察官依第二百二十八條規定開始偵查者，不得再行自訴。但告訴乃論之罪，經犯罪之直接被害人提起自訴者，不在此限。所謂同一案件，係指同一被告之同一事實而言，祇須自訴之後案與檢察官開始偵查之前案被告同一且所涉及之全部事實，從形式上觀察，如皆成罪，具有裁判上不可分之一罪關係，而前後二案之事實有部分相同時，即屬當之。又所謂開始偵查，除由檢察官自行實施之偵查行為外，尚包括依第二百二十八條第二項由檢察官限期命檢察事務官或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在內，但其他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之調查則不與焉；開始偵查與否，應就其實質行為而定，不因行政上之所謂「偵字案」或「他字案」而有異，偵查結果究屬提起公訴或為不起訴處分，甚或行政簽結，概屬檢察官開始偵查後所得之狀態，對於上開自訴之提起所設之限制規定，不生影響，即便檢察官係以簽結之便宜方式暫時終結其偵查，亦不能使已經開始偵查之事實溯及消滅。至於檢察官簽結是否得當，告訴人等倘有不服，如何救濟，則屬另一問題，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654號刑事判決可資參照。
三、經查，本件自訴人自訴被告孫同文、江大樹上開行使變造準私文書之犯罪事實，前已經自訴人於111年4月11日具狀向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出告訴，告訴意旨略以：告訴人周德富為國立暨南大學公行系博士班學生，被告孫同文、江大樹則為公行系教授。告訴人因博士班考試不及格，遂於109年2月4日向公行系申請博士生資格考第2次重考，公行系於109年3月4日、3月25日召開系務會議決議，系務會議仍決議不同意告訴人重考之申請，告訴人不服，於是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撤銷原處分之行政訴訟，被告2人為免上開系務會議決議程序不合法之事被發現，竟基於變造準文書之犯意聯絡，變造公行系109年3月4日系務會議之錄音檔，將會議中被告2人對告訴人不滿，質疑、辱罵告訴人之言語刪除後，再與其他部分剪接合成一錄音檔後交與行政法院，因認被告2人涉犯刑法第210條、第216條、第220條第2項行使變造準私文書罪嫌等情，有刑事告訴暨調查證據聲請狀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80至193頁，下稱前案），故核前案與本件自訴係同一被告且同一犯罪事實，已屬同一案件，合先敘明。
四、次查，前案經檢察官簽分以111年度他字第499號案件進行偵查後，檢察官復於111年5月17日以111年度他字第499字第1119010303號函，以構成要件不該當為由予以簽結，此有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1年5月17日投檢云信111他499字第1119010303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75至179頁）。又自訴人於本院訊問中亦自承就本件自訴部分，先前已向臺灣南投地檢署提出前案之告訴，係因檢察官為簽結，才就同一案件向本院提出自訴等語，此亦有本院訊問筆錄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67頁）。
五、綜上所述，自訴人本件自訴與前案係屬同一案件，而自訴人就上述同一案件向本院提起自訴之時間係檢察官開始偵查並簽結後之112年3月22日，此有蓋印本院收狀章戳之自訴狀可稽，且自訴人所自訴之行使變造準文書罪又非屬告訴乃論之罪。揆諸前揭說明，自訴人自不得提起本件自訴，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不受理之判決。
六、據上論結，應依刑訴訟法第323條第1項、第334條、第343條、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3　　日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張國隆
　　　　　　　　　　　　　　　　　　法  官  施俊榮
　　　　　　　　　　　　　　　　　　法  官  羅子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依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佩儒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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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自字第2號
自  訴  人  周德富




自訴代理人  林君達律師          
            戴羽晨律師
被      告  孫同文




            江大樹




上列被告等因偽造文書案件，經自訴人提起自訴，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本件自訴不受理。
    理  由
一、自訴意旨略以：自訴人周德富為國立暨南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下稱公行系）博士班學生，被告孫同文、江大樹則為公行系教授。緣自訴人於民國109年復學後，於109年2月4日向公行系申請博士班資格考第2次重考，公行系於109年3月4日、3月25日召開系務會議決議不同意自訴人重考之申請，自訴人不服，提起申訴，經申訴評議委員會決定申訴無理由，自訴人又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駁回，於是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撤銷原訴願決定、申訴評議決定及原處分之行政訴訟。詎被告2人竟基於變造準文書之犯意聯絡，變造公行系109年3月4日系務會議之錄音檔，將會議中曾對自訴人不滿，質疑、辱罵自訴人之言語刪除，並將錄音檔提出與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臺中高等行政法院乃以經變造之錄音檔為判決證據之一，判處自訴人敗訴，因認被告等涉犯刑法第210條、第216條、第220條第2項行使變造準私文書罪嫌。
二、按我國刑事訴訟法關於犯罪之訴追，採行公訴優先原則，依本法第三百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同一案件經檢察官依第二百二十八條規定開始偵查者，不得再行自訴。但告訴乃論之罪，經犯罪之直接被害人提起自訴者，不在此限。所謂同一案件，係指同一被告之同一事實而言，祇須自訴之後案與檢察官開始偵查之前案被告同一且所涉及之全部事實，從形式上觀察，如皆成罪，具有裁判上不可分之一罪關係，而前後二案之事實有部分相同時，即屬當之。又所謂開始偵查，除由檢察官自行實施之偵查行為外，尚包括依第二百二十八條第二項由檢察官限期命檢察事務官或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在內，但其他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之調查則不與焉；開始偵查與否，應就其實質行為而定，不因行政上之所謂「偵字案」或「他字案」而有異，偵查結果究屬提起公訴或為不起訴處分，甚或行政簽結，概屬檢察官開始偵查後所得之狀態，對於上開自訴之提起所設之限制規定，不生影響，即便檢察官係以簽結之便宜方式暫時終結其偵查，亦不能使已經開始偵查之事實溯及消滅。至於檢察官簽結是否得當，告訴人等倘有不服，如何救濟，則屬另一問題，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654號刑事判決可資參照。
三、經查，本件自訴人自訴被告孫同文、江大樹上開行使變造準私文書之犯罪事實，前已經自訴人於111年4月11日具狀向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出告訴，告訴意旨略以：告訴人周德富為國立暨南大學公行系博士班學生，被告孫同文、江大樹則為公行系教授。告訴人因博士班考試不及格，遂於109年2月4日向公行系申請博士生資格考第2次重考，公行系於109年3月4日、3月25日召開系務會議決議，系務會議仍決議不同意告訴人重考之申請，告訴人不服，於是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撤銷原處分之行政訴訟，被告2人為免上開系務會議決議程序不合法之事被發現，竟基於變造準文書之犯意聯絡，變造公行系109年3月4日系務會議之錄音檔，將會議中被告2人對告訴人不滿，質疑、辱罵告訴人之言語刪除後，再與其他部分剪接合成一錄音檔後交與行政法院，因認被告2人涉犯刑法第210條、第216條、第220條第2項行使變造準私文書罪嫌等情，有刑事告訴暨調查證據聲請狀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80至193頁，下稱前案），故核前案與本件自訴係同一被告且同一犯罪事實，已屬同一案件，合先敘明。
四、次查，前案經檢察官簽分以111年度他字第499號案件進行偵查後，檢察官復於111年5月17日以111年度他字第499字第1119010303號函，以構成要件不該當為由予以簽結，此有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1年5月17日投檢云信111他499字第1119010303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75至179頁）。又自訴人於本院訊問中亦自承就本件自訴部分，先前已向臺灣南投地檢署提出前案之告訴，係因檢察官為簽結，才就同一案件向本院提出自訴等語，此亦有本院訊問筆錄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67頁）。
五、綜上所述，自訴人本件自訴與前案係屬同一案件，而自訴人就上述同一案件向本院提起自訴之時間係檢察官開始偵查並簽結後之112年3月22日，此有蓋印本院收狀章戳之自訴狀可稽，且自訴人所自訴之行使變造準文書罪又非屬告訴乃論之罪。揆諸前揭說明，自訴人自不得提起本件自訴，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不受理之判決。
六、據上論結，應依刑訴訟法第323條第1項、第334條、第343條、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3　　日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張國隆
　　　　　　　　　　　　　　　　　　法  官  施俊榮
　　　　　　　　　　　　　　　　　　法  官  羅子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依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佩儒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3　　日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自字第2號
自  訴  人  周德富


自訴代理人  林君達律師          
            戴羽晨律師
被      告  孫同文


            江大樹


上列被告等因偽造文書案件，經自訴人提起自訴，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本件自訴不受理。
    理  由
一、自訴意旨略以：自訴人周德富為國立暨南大學公共行政與政
    策學系（下稱公行系）博士班學生，被告孫同文、江大樹則
    為公行系教授。緣自訴人於民國109年復學後，於109年2月4
    日向公行系申請博士班資格考第2次重考，公行系於109年3
    月4日、3月25日召開系務會議決議不同意自訴人重考之申請
    ，自訴人不服，提起申訴，經申訴評議委員會決定申訴無理
    由，自訴人又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駁回，於是向臺中高等
    行政法院提起撤銷原訴願決定、申訴評議決定及原處分之行
    政訴訟。詎被告2人竟基於變造準文書之犯意聯絡，變造公
    行系109年3月4日系務會議之錄音檔，將會議中曾對自訴人
    不滿，質疑、辱罵自訴人之言語刪除，並將錄音檔提出與臺
    中高等行政法院，臺中高等行政法院乃以經變造之錄音檔為
    判決證據之一，判處自訴人敗訴，因認被告等涉犯刑法第21
    0條、第216條、第220條第2項行使變造準私文書罪嫌。
二、按我國刑事訴訟法關於犯罪之訴追，採行公訴優先原則，依
    本法第三百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同一案件經檢察官依第二
    百二十八條規定開始偵查者，不得再行自訴。但告訴乃論之
    罪，經犯罪之直接被害人提起自訴者，不在此限。所謂同一
    案件，係指同一被告之同一事實而言，祇須自訴之後案與檢
    察官開始偵查之前案被告同一且所涉及之全部事實，從形式
    上觀察，如皆成罪，具有裁判上不可分之一罪關係，而前後
    二案之事實有部分相同時，即屬當之。又所謂開始偵查，除
    由檢察官自行實施之偵查行為外，尚包括依第二百二十八條
    第二項由檢察官限期命檢察事務官或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
    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在內，但其他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
    察之調查則不與焉；開始偵查與否，應就其實質行為而定，
    不因行政上之所謂「偵字案」或「他字案」而有異，偵查結
    果究屬提起公訴或為不起訴處分，甚或行政簽結，概屬檢察
    官開始偵查後所得之狀態，對於上開自訴之提起所設之限制
    規定，不生影響，即便檢察官係以簽結之便宜方式暫時終結
    其偵查，亦不能使已經開始偵查之事實溯及消滅。至於檢察
    官簽結是否得當，告訴人等倘有不服，如何救濟，則屬另一
    問題，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654號刑事判決可資參照
    。
三、經查，本件自訴人自訴被告孫同文、江大樹上開行使變造準
    私文書之犯罪事實，前已經自訴人於111年4月11日具狀向臺
    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出告訴，告訴意旨略以：告訴人
    周德富為國立暨南大學公行系博士班學生，被告孫同文、江
    大樹則為公行系教授。告訴人因博士班考試不及格，遂於10
    9年2月4日向公行系申請博士生資格考第2次重考，公行系於
    109年3月4日、3月25日召開系務會議決議，系務會議仍決議
    不同意告訴人重考之申請，告訴人不服，於是向臺中高等行
    政法院提起撤銷原處分之行政訴訟，被告2人為免上開系務
    會議決議程序不合法之事被發現，竟基於變造準文書之犯意
    聯絡，變造公行系109年3月4日系務會議之錄音檔，將會議
    中被告2人對告訴人不滿，質疑、辱罵告訴人之言語刪除後
    ，再與其他部分剪接合成一錄音檔後交與行政法院，因認被
    告2人涉犯刑法第210條、第216條、第220條第2項行使變造
    準私文書罪嫌等情，有刑事告訴暨調查證據聲請狀在卷可考
    （見本院卷第180至193頁，下稱前案），故核前案與本件自
    訴係同一被告且同一犯罪事實，已屬同一案件，合先敘明。
四、次查，前案經檢察官簽分以111年度他字第499號案件進行偵
    查後，檢察官復於111年5月17日以111年度他字第499字第11
    19010303號函，以構成要件不該當為由予以簽結，此有臺灣
    南投地方檢察署111年5月17日投檢云信111他499字第111901
    0303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75至179頁）。又自訴人於
    本院訊問中亦自承就本件自訴部分，先前已向臺灣南投地檢
    署提出前案之告訴，係因檢察官為簽結，才就同一案件向本
    院提出自訴等語，此亦有本院訊問筆錄在卷可佐（見本院卷
    第167頁）。
五、綜上所述，自訴人本件自訴與前案係屬同一案件，而自訴人
    就上述同一案件向本院提起自訴之時間係檢察官開始偵查並
    簽結後之112年3月22日，此有蓋印本院收狀章戳之自訴狀可
    稽，且自訴人所自訴之行使變造準文書罪又非屬告訴乃論之
    罪。揆諸前揭說明，自訴人自不得提起本件自訴，爰不經言
    詞辯論，逕為不受理之判決。
六、據上論結，應依刑訴訟法第323條第1項、第334條、第343條
    、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3　　日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張國隆
　　　　　　　　　　　　　　　　　　法  官  施俊榮
　　　　　　　　　　　　　　　　　　法  官  羅子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依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佩儒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3　　日



